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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2015 年 1 月 23 日，我们对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002372）进行了调研，

与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谭梅女士就公司近期成本变化、经营情况及发展战略等热点问

题进行充分探讨与交流，相关交流纪要如下。 

纪要： 

2014Q4 业绩展望 

公司 2014 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81 亿元，同比增长约 20%。公司 2014

年第四季度生产经营情况正常，预计 2014 年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0-30%。 

2014Q4 公司 PPR 业务毛利率展望 

油价暴跌对 2014Q4 公司 PPR 业务影响有限，PPR 管道销售中预计零售渠道占比 80%

左右，工程渠道占比 20%左右。2014Q4 公司 PPR 业务整体毛利率平稳。 

原材料价格变化 

2014Q4 末，公司 PPR 和 PE 原材料采购价格同比均有所下降，PPR 采购价下降幅度

要高于 PE 采购价，而采购价下跌幅度低于原油价格下跌幅度，主因是 PPR 和 PE 管道原

材料属于专用型号，上游石化厂家垄断特征明显。 

2014 年 PPR 和 PE 采购价高点出现在 2014 年 5-6 月份，原材料成本下降对公司成本

改善有滞后效应，公司原材料有 1-2 个月库存备货。 

公司 PPR 和 PE 管道终端销售价格变化 

PPR 管道方面，由于公司产品以零售为主，贴近终端，品牌、服务和渠道优势较为显

著，目前公司 PPR 管道的售价体系尚未调整。总体看，公司 PPR 管道倾向于维持现有价格，

如后期市场销售遇到较大阻力，则公司会调动资源加大产品促销推广。 

PE 管道方面，部分合同约定定期根据成本调整产品价格，而新招标合同通常会根据原

材料价格变动而调整价格，所以 PE 管道销售价格调整速度快于 PPR 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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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销售分公司职能 

公司采取扁平化的渠道销售模式，在 20 多个省市设立销售分公司。销售分公司一方面

直接管理区域一级经销商，另一方面在一级经销商自身尚未覆盖区域，销售分公司也可自行

开拓市场。此外，销售分公司会严格管理区域内价格体系运行并及时搜集市场信息向总部反

馈。 

星管家服务 

目前，市场有其他竞争对手模仿公司“星管家”服务，但模仿形似容易、神似难。公司

创立“星管家”服务并一直根据客户需求予以改进，领先于市场。“星管家”服务对公司产

品溢价销售功不可没。 

工程业务 

国内一线和二线城市精装修占比在提升，公司会及时布局。政府对地下管网重视程度在

提升，市场竞争环境将有所改善，公司希望能够在工程业务方面有所作为，当然基本准则一

定要坚持（资金安全、能够盈利）。 

电商渠道进展 

2015 年家装 E 站渠道销售量预计将有所增长。电商渠道对线下渠道影响有限，一方面

公司希望借助电商渠道扩大销售；另一方面，目前线上和线下产品品类也有所不同，线上更

多属于个性化产品，电商渠道还属于试水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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